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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推荐表

	承担单位
	（请出具具体审核推荐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或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


	（请出具具体审核推荐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审核推荐表及承诺书的签字、公章及日期须完整齐全，请认真核对。

一、立项依据

	1.本项目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概况和最新发展趋势



	2.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3.本项目研究现有起点科技水平及已存在的知识产权情况



	4.本项目研究国内外情况及临床应用前景




二、研究内容

	1.具体研究开发内容和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2.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3.要达到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经济效益




三、研究试验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工艺流程

	


四、工作基础和条件

	1.承担单位概况，拥有知识产权状况（包括本项目已有知识产权）



	2.本项目现有的研究工作基础



	3.项目负责人以往承担上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完成情况



	4.项目实施具备的人才队伍、经费配套投入能力及科技服务管理能力



	5.本项目实施可能对环境的影响及预防治理方案




五、项目研究预期成果及效益

	1.项目投入情况

2.项目研究预期成果

3.项目研究预期效益

	六、计划进度安排与考核指标 （阶段以半年度为周期）工作进度
	主要工作内容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
	

	  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2027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项目完成后主要考核指标



七、项目附件清单

1.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项目承担单位承诺书和项目负责人信用承诺书
2.项目负责人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在职证明等

3.项目负责人近三年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上级科技计划支持情况、奖励、论文、知识产权等证明材料（其中知识产权需逐项列明，格式见附表）

4.产学研合作项目合作协议

5.其他能反映创新水平或对申报项目有支撑作用的材料
说明：上述1-2项为必须提供的附件材料，其他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附表：

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序号
	知识产权

名称
	知识产权

类型
	发明人/

设计人
	专利号

/登记号
	专利权人/著作权人
	专利申请日/首次发表日期
	授权公告日/登记日期

	1
	
	
	
	
	
	
	

	2
	
	
	
	
	
	
	

	…
	
	
	
	
	
	
	




